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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评天下
XIANDAIJINBAO

这两天，一则视频在微信上有点“火”：在北仑大
榭的一处斑马线前，公交车司机停下车辆，示意行人
先行，随后一大一小两名行人抓紧跑了过去；正当司
机准备重新发动车辆时，又有一名小男孩跑向斑马
线，司机再次停车礼让，谁知，这个小男孩突然停在
了公交车前，转过身向司机鞠了个躬，接着快步跑向
马路另一侧……男孩叫陈慕旭阳，就读于大榭开发
区第二小学。据悉，陈慕旭阳这次的视频已入选北仑
区的“美丽微镜头”。（4月23日《现代金报》）

一位8岁小男孩在公交车前的一次鞠躬，事情虽
然微小，意义不小，它不但感动了公交车司机，也感
动了一众网友，它之入选北仑区文明办正在征集的

“美丽微镜头”完全应该。金报罕见地在头版差不多
用一个版的篇幅报道了此事，足见此事非比寻常。

仔细体会陈慕旭阳的这一鞠躬，含义不仅仅是
向司机表示感谢，也有表示歉意的成分。当公交车停
下时，他没有随同邻居父子第一时间走过斑马线，当
司机重新启动车辆时，他才跑向斑马线，使得司机再
次停车，给司机带来不便，为此，他有点不好意思，向
司机报以一鞠躬，既表感谢，又表歉意。

此种细微的心理变化，体现了小男孩的文明素

养。当记者问他“怎么会想到这样做呢？”他说，“爸爸
妈妈教过，老师也教过。”教什么？教他对礼让他的驾
驶员表示感谢，敬个礼或者鞠个躬。以礼貌回应礼
貌，以善意报答善意，以文明响应文明，这是一种更
高层级的教育方式，对孩子的一生都能产生良好的
影响。父母教子有方，老师教育得法。赞一个。

北仑区应该利用好这则“美丽微镜头”，让其作
为一面镜子，烛照出某些微镜头下的丑陋行为。与公
交司机礼让斑马线构成反差的是，不少行人在斑马
线前却表现不佳：一边玩手机，一边慢吞吞地过斑马
线的现象十分普遍，导致交通堵塞。

如果说，车让行人是文明的话，那行人快速通过
斑马线，同时不忘向司机示意一个“谢谢”的手势，更
是一种文明。反之，眼看司机在斑马线前刹车停住，
你却只顾埋头玩手游“王者荣耀”或者看电影，慢吞
吞走过斑马线，让车辆排起长龙，这就不仅是事关文
明的问题，而是关乎人的素质了。

礼尚往来，司机礼貌待你，你也得礼貌待人，文
明需要相互呼应激发。“低头族”真该向陈慕旭阳小
朋友学习，即便做不到鞠躬致谢，向司机挥手或者含
笑致意总是可以的，再不济也应该快速通过斑马线，
拒做“低头族”。 王学进

/广告

APP自动续费“黑洞”
该堵住了

今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电子商务法规
定，电子商务经营者搭售商品或者服务，应当以
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不得将搭售商品或者
服务作为默认同意的选项。然而记者调查发现，
不少APP在用户购买服务时，对于自动续费没
有明确提示，有的甚至默认勾选。当用户想要取
消自动续费时困难重重，有的APP上甚至找不
到任何取消订购的提示。（4月25日新华社）

现实中不少人有这种闹心的消费体验：为追一
部剧，开通了某APP一个月的会员，结果下个月又被
扣了钱，这时才发现中了运营商自动续费的套路。

电子商务法规定，经营者搭售商品或者服
务，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也规定，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
条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与消费
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那么，电商法和消法
之下，这些明显违法、饱受诟病的 APP 自动续费

“黑洞”，为何仍在“吞”金？潜规则何时打破？
原来，手机APP运营商的小算盘打得足够精

明。尽管在毫不知情或稀里糊涂的情况下被扣了
钱，但因扣费方式隐蔽、涉及金额小、维权成本高
等，多数消费者怕麻烦不愿较真。十块八块的费
用对个人来说不算多，但所有用户被扣的费用加
在一起相当可观，运营商挣的就是这个钱，俗称

“薅羊毛”。曾经，一些电信运营商也没少使过这
种伎俩，现在APP运营商如法炮制。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在信用时代加速
到来、公民维权意识不断增强的今天，信用应成
为商家的生命和灵魂，若APP运营商抱着侥幸心
理行不义之事、发不义之财，肆意违反市场交易
最基本、最重要的诚信原则，将消费者合法权益
弃之不顾，必将付出沉重代价，用“自掘坟墓”一
词形容也不为过。

手机 APP 在付费充值中玩套路、设陷阱，实
际上是利用消费者的信息弱势地位和消极维权
的心理，到达误导、强制、欺诈消费的非法目的。
对此，工商、网信、消保等部门或单位，要承担起
监管责任，畅通投诉渠道，降低维权成本，加大惩
处力度，同时建立“黑名单”制度，使屡罚不改的
APP运营商寸步难行。 陈广江

今日金评

行人违反交通信号灯，闯红灯横穿马路，与电动
车相撞后逃逸，电动车主经抢救不幸身亡。24日上
午，浙江宁波鄞州区人民法院对该案公开开庭审理
并当庭作出一审判决。判处被告人谢某有期徒刑三
年，赔偿被害人家属医疗费、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
费、死亡赔偿金等损失共计117万余元。（4 月 25 日

《现代金报》）

闯红灯的人现实中屡见不鲜，一些人更是把闯
红灯当成了家常便饭，想闯就闯。但是宁波市这位闯
红灯者，却为自己的任性行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
但要面临三年的牢狱之灾，而且需要赔偿受害人各
种费用共计117万余元。一次闯红灯换来如此沉重的
代价，想必对她的教训已经足够深刻，但是应该从中
汲取教训的，又何止当事人自己呢？

在我们的传统印象中，一旦因为闯红灯发生交通
事故，如果是行人或非机动车撞上了机动车，那么行
人和非机动车就处于弱势地位，会受到交警或法律更
多的照顾。同样的道理，如果是行人撞上了非机动车，
那么行人是弱势，在随后的交通事故处理过程中也会
得到或多或少的照顾。而随着宁波市这起行人闯红灯
结果导致骑电动车者死亡的案件尘埃落定，我们固有
的认识可能要被打破，“老黄历”也要改改了。

按照当地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谢某违反道路
交通管理法规，因而发生致一人死亡的重大交通事
故，并在交通肇事后逃逸，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
罪。谢某的犯罪行为致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遭受
损失，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这也就意味着，在法院的审理判决过程中，没有
考虑谁是行人，谁是骑车的，谁又是“弱势群体”，而
是基于基本的事实，依据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来作
出客观公正的判决。那么同样的道理，如果是骑车的
和开车的发生了交通事故，只要是骑车的交通违法
违规在先，也一样会被公正对待而不会“另眼相看”。

法律并非不讲人情，但是在事实面前，谁的责任
就是谁的责任，而不是因为对方走路、骑车，还是开
车，就被“法外开恩”，这是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同
时也是维护社会公平与公正的应有之义。实际上，随
着交警部门执法理念的进步，随着法治文明的进步，
近年来类似这样的案例中，看似“弱势群体”最后却
承担主要责任的案例越来越多，赢得了绝大多数公
众的肯定与支持。

通过这样的案例，也是对我们所有人的一种警
醒，那就是在交通活动中，遵守法规与文明，而不是
自恃“弱者”就恣意妄为，这才是保护自己，也保障他
人合法权益的正道。 苑广阔

行人闯红灯被判刑的警示意义

前不久，在常青藤小区内部的一个垃圾分类回
收点附近，某家政公司将厨余垃圾桶内的垃圾和其
他垃圾桶内的垃圾一并混装在同一辆垃圾清运车
上。根据《浙江省城镇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相关
规定，鄞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给该公司开出了1.225
万元的罚单。据报道，仅今年就有27个单位和个人
收到了垃圾分类罚单。（4月25日《宁波日报》）

近年来，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在倡导垃圾
分类，尤其是在农村，有的推行垃圾银行，有的推
行垃圾积分制，用多种方式倡导垃圾分类，效果
明显。

但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一些环卫部门，包括承
接垃圾清理任务的家政公司却成了阻碍垃圾分类的

“罪魁祸首”。不是吗？每每看见环卫垃圾车在大街小
巷清运垃圾时，环卫工人把市民自觉分类好的垃圾
一股脑儿地倒入垃圾车，并没有将其进行分类。一些
市民说，自己辛辛苦苦分好类的垃圾，却在环卫工人
手中又被“混在一起”了，这样的垃圾分类又有何意
义呢？

其实，作为环卫部门，包括承接垃圾清理任务的
家政公司，理应做垃圾分类的“示范者”，在清运垃圾
时，不妨在清运车上设两个大垃圾桶，一个用来装可
回收的垃圾，一个用来装不可回收的垃圾，并进行分
类处理。如此，广大市民用心的垃圾分类才能得到更
好延续。否则，当广大市民眼睁睁地看着环卫工人竟
然如此对待已经分类好的垃圾，心里会是一种什么
感受呢？

因此，笔者以为，此次鄞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开
出垃圾不分类“罚单”之举，无疑是十分及时的，也是
非常必要的。这不仅是对垃圾不分类行为的一种处
罚，更是呼唤相关部门要做实垃圾分类的“最后一
米”，让垃圾分类这项工作真正“善始善终”。

但愿通过垃圾不分类“罚单”这一案例，能警示
环卫部门，包括承接垃圾清理任务的家政公司，既要
在垃圾清运时做到垃圾分类，又要积极倡导并宣传
垃圾分类的必要性。

笔者相信，只有环卫部门和广大市民都积极、自
觉地融入到垃圾分类的工作中，垃圾分类工作才能
真正落到实处。 叶金福

百姓话语 垃圾不分类“罚单”
呼唤做实垃圾分类“最后一米”

有感于宁波男孩鞠躬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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